考生疫情防控承诺书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居住住址
	
	手机号码
	

	本人承诺：

1.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2022年度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递补体检有关事项的公告》中“疫情防控注意事项”各项内容；

2.本人体检前28天内无港台地区、国外旅居史；
3.根据遂宁市对省内有关地区的最新疫情管控措施，本人没有应实施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的情形； 

4.根据最新的四川疾控“重点地区提示表”管控措施，本人没有应实施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的情形；

5.本人不是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尚在随访或医学观察期内;

6.本人没有被判定为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

7.本人体检前14天内没有集中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目前尚未解除隔离）人员接触史；
8.本人目前没有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且未排除传染病感染的情况；

9.本人严格按体检公告要求进行了相关活动前3天内2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10.本人填报、提交和现场出示的所有信息（证明）均真实、准确、有效，符合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并愿意遵守体检疫情防控有关规定，配合体检现场疫情防控有关工作安排。如有违反或有不实承诺，自愿承担相应纪律和法律责任，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人：

                                                年   月   日


注：本承诺书由考生下载打印并签署，落款时间应为提交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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